
上蔡县民政局

上蔡县民政局福彩公益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上蔡县民政局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明

确管理责任，规范管理程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彩

票公益金管理办法》、《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

业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彩票公益金（以下简称“公益金”）

第三条 公益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专款专用。

公益金使用管理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

度。

第四条 坚持守正创新。福彩公益金管理坚持依法依规

，规范 运行。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结

合实际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发挥资金最大使用效益。



第五条 坚持分工协作。明确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具体

使用单位、归口管理业务部门、财务部门职责，落实监管

责任，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第六条 健全管理制度。按照中央和省级福彩公益金管

理 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建立健全“1+2+N”的福彩公益

金管理制度，形成程序规范、体系完备的福彩公益金管理

制度体系。

1.建立健全“1+2+N”福彩公益金管理制度。“1”,即

县民政局要制定涵盖预算申报、资金分配、预算执行、信

息公开、绩效管理、审计监督等各个方面的福彩公益金综

合管理制度；“2”,即县民政局要制定福彩公益金信息公

开、资助标识设立规范方面的制度；“N”,即局机关有关

股室对福彩公益金资助的项目要逐项目制定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局机关有关股室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对自己现有管

理制度进行认真梳理，查漏补缺，制定完善相关制度。

2.及时修订完善现有管理制度。局机关有关股室根据

最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及时修订福彩公益金各项管理

制度，重点解决制度陈旧、制度不健全、制度冲突等问题。

要结合实际，围绕县委政府决策部署和民政重点工作进行

制度创新，聚焦重点任务和中心工作，加强资金统筹使用，

发挥资金最大使用效益。



第七条 强化资金监管。全县各级民政部门要贯彻落实

福彩公益金各项管理制度，加强项目和资金的全流程监管。

1.加强项目储备。各有关单位要按照上级有关要求，

积极申报福彩公益金项目、加强项目储备，并及时对福彩

公益金项目储备库进行动态调整和上报。

2.规范资金分配。根据财政部门要求，及时提出资金

分配意见。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确保资金分配程序

合规，资金下达及时。

3.夯实单位责任。彩票公益金使用单位要切实履行项

目管理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项目负责人制，健全内部控制

制度，加强项目实施管理，细化项目推进措施，确保项目

按时启动、有序实施、及时完成，发挥使用效益，不断提

高项目管理水平。

4.强化业务监管。加强对资金使用的追踪问效，强化

对归口管理。加强日常监督和全过程监管，细化工作措施，

责任明确到人，落实监管责任，坚决杜绝“重分配、轻监

管”“资金一分了之，不管不问”现象。

5.加强财务监督。要落实项目专项核算，指导归口管

理，加强资金监管，开展内部审计、绩效评价和信息公开。

第八条 加强审计监督。



1.开展内部审计。按照“本级全审，下级抽审，层层

督查，全面覆盖”要求，制定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对2021

年福彩公益金本级执行项目全面审计，通过内部审计、绩

效评价等方式实现福彩公益金项目监督全覆盖。

2.强化问题整改。对上级民政部门和本级审计发现问

题，以及领导 批示、审计部门审计报告(通报)、社会舆情

监督等发现的 各类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按时整改到位，

将整改结果汇总后于9月10日前报财务室。

第九条 深化绩效管理。有关股室要按照“谁分配、谁

监管”“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

机制。

1.建立健全福彩公益金绩效指标体系。8月20日前，根

据资金支出特点及可测量、可比较、可追踪的原则，建立

本领域、本单位的福彩公益金绩效指标体系。

2.科学编制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对预算安排的项目要

按 照有关要求，落实年度绩效目标。

3.开展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组织开展年度预算项 目

绩效自评和年度预算项目1-7月绩效监控。对项目实施效果

与原定绩效目标发生偏离的，要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

有效落实。按时上报绩效自评报告、绩效监控报告及相关

材料。



4.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按照省民政厅印发的《“

提能力转作风抓落实”激励惩戒制度(试行)》(豫民【2022】

1号)要求，将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

第十条 规范信息公开。县民政局要于6月底前将前一

年度福彩公益金使用规模、资助项目、执行情况和实际效

果等相关信息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

督。同时督促指导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具体使用单位完成

信息公开，对信息公开不规范、不及时的责令改正，直至

通报批评。

第十一条 强化标识使用。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具体

使用单 位要严格按照民政部、财政部以及《河南省民政厅

福利彩票 公益金资助标识设立规范》 (豫民文【2021】239

号)有关规定，规范设立福彩公益金资助标识，确保标识设

立及时、规范、持久耐用，彰显福利彩票“扶老、助残、

救孤、济困” 的发行宗旨。局机关各股室在平时工作中，

要加强对归口管理项目资助标识设立情况的抽查检查与督

促指导，确保资助标识设立规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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